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《固定污染源
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检查指南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，省环境监测中心、各驻市环境监测中心：

为进一步规范全省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检查工作，省厅研究制定了《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检查指南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江苏省生态环境厅

2022年8月2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（联系人：王亚林、谢馨；电话：025-58527571，83336916）

附件：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检查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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